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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大环境学院〔2021〕7 号 

 

为加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规范性、提升本

科教学质量，特针对教学过程进行以下规范： 

一、出于全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性要求，在学

校规定的培养方案 4 年一大修的基础上，每个专业可根据专业

自身要求，在专业内充分有效讨论的基础上，对培养方案进行

完善。完善过程须有企业专家参与并留有切实记录，专业内定

稿后提交学院教学委员会、党政联席会，通过后向学校教务处

备案。 

二、学院内的本科课程，教学大纲应与培养方案同步修订。

在 4 年一大修的基础上，如确有专业需求、需对教学大纲进行

修订，则须由课程负责人提出，经专业系主任、教研组长、专

业负责人同意后，提交教学委员会、党政联席会，通过后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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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务网进行更新。 

三、教学大纲一旦确定，则教学过程须完全按照大纲执行。

教学环节、评分标准、课程思政内容都须与大纲一致，任课教

师须服从课程负责人的管理，不得根据自己喜好进行更改，保

证平行班级授课的一致性。每门课程的第一节课，须向学生详

细解读教学大纲，阐明课程教学目标、及课程教学目标对应的

毕业要求指标点，以保证学生对课程必要性的理解，有利于毕

业要求的达成。应根据每门课的具体课程要求，在课程结束后、

存档前，针对课程教学目标和课程思政内容，设计问卷进行学

生主观自评，并在课程质量分析报告中进行主客观评价的对比

分析。 

四、为保证教学秩序，教师须严格按照课表上课。原则上不

允许随意调停课。确因学科发展需要、身体特殊状况等原因有

调停课要求，根据学校教务处的规定，须在申请调停课时附上

准确的证明材料。每学期调停课 3 课次内（包括 3 课次），可由

本科教学主管和分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审批；超过 3 课次的，

须经教学委员会同意后，再经本科教学主管和分管本科教学的

副院长审批。 

五、对于新开设的实验课或进行过整体调整的实验课，任课

老师须在开课前两周完成预实验。所有实验课耗材的申购，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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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负责人应在教学任务落实后三周内提交实验中心，保证留有

充分的采购时间。开学后如发现有遗漏的耗材，课程负责人可

在正式上课前两周申请增补 1 次；如因教学大纲、课程内容变

化造成新的耗材需求，课程负责人可提前两周再申请增补 1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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